
立法会十题：在香港发展步行导赏团 
＊＊＊＊＊＊＊＊＊＊＊＊＊＊＊＊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悉，近年步行导赏团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越来越受游客欢迎，因为该类

导赏团可提供另类的旅游体验，包括较深入地认识当地文化和生活特色。在香港

发展步行导赏团可令旅游资源更趋多元化，亦可促进本土经济发展。然而，按照

《旅行代理商条例》（第 218 章），任何人在香港经营以到港旅客为对象的步行导

赏团须申领旅游代理商牌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五年，每年政府分别（1）接获、（2）批准及（3）拒绝了多少宗由有

意举办步行导赏团的团体提出的旅行代理商牌照申请；如有申请被拒，主要原因

为何； 
 
（二）鉴于旅游代理商牌照的发牌条件包括申请人须为香港旅游业议会的会员，

而有关的会员资格包括：（1）申请人有实收资本最少五十万元，以及（2）申请

人在设于商用楼宇或大厦内的独立地点专营与旅游有关及旅游业的业务，当局有

否研究该等规定有否窒碍步行导赏团的发展；如有，研究的详情为何；有否计划

修订该等规定；如否，原因为何；及 
 
（三）有否就世界各地的步行导赏团的（1）发展情况、（2）营运模式、（3）营

运商和导游的质素保证及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详细研究，以订立一套适合和有利

于步行导赏团在港发展的机制；如有，详情为何；如否，会否立即就此进行研究？ 
 
答复： 
 
主席： 
 
   就梁继昌议员的提问，现综合回复如下。 
 
   在现行双轨规管制度下，香港旅游业议会（旅议会）负责旅游业的自我规

管，透过制订作业守则及指引，以及设立纪律处分机制，规管旅行代理商、导游

及领队。至于旅游事务署辖下的旅行代理商注册处（注册处），则负责按照《旅

行代理商条例》（《条例》）（第 218 章）签发旅行代理商牌照及相关工作，包括监



察旅行代理商的财务状况。 
 
   按照《条例》（第 218 章）第 4A 条，任何人在香港经营以下入境旅游业务，

即属到港旅行代理商：代到港旅客获取（1）在旅程中以任何运输工具提供的载

运，而该旅程是在香港以外地方开始的，并在香港终止或涉及该旅客在离开香港

前通过出境管制站；（2）在香港的住宿；或（3）一项或多于一项订明的服务，

即观光或游览令人感兴趣的本地地方、食肆膳食或其他备办的膳食、购物行程，

以及相关的本地交通接载。举办步行导赏团而涉及经营上述入境旅游业务的人士，

均须向注册处申领牌照。 
 
   鉴于旅行代理商牌照对于到港旅行代理商经营上述各项入境旅游业务并无

规限，注册处没有备存举办步行导赏团的到港旅行代理商的分项数字。整体而言，

在过去五年（即二○一三年至二○一七年（截至九月底）），注册处每年收到的旅

行代理商牌照申请及相关处理情况数字表列如下： 
 

  二○一三年 二○一四 二○一五年 二○一六年 

二○一七年 

（截至 

九月底 ） 

总数 

牌照申请 130 107 98 98 64 497 

当中： 

（一）注册处批出牌照 121 95 91 88 47 442 

（二）注册处拒绝申请 0 0 0 0 0 0 

（三）申请人自行撤回申请

／未能提交所需证明文件

以供处理申请／注册处处

理申请中 

9 12 7 10 17 55 

 
  在申领牌照要求方面，根据《条例》（第 218 章），注册处会考虑申请者是否

适合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例如该人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就涉及欺诈、舞弊或

不诚实地行事的罪行而被定罪；曾否因违反《条例》（第 218 章）的罪行而被定

罪；是否未获解除破产的破产人／正进行清盘的法人团体或是清盘令所针对的法



人团体。此外，《条例》（第 218 章）规定旅行代理商持牌者须在牌照有效期间保

持为旅议会的成员。旅议会作为负责行业自我规管的机构，在会籍方面设下基本

规定，包括资本及营业地点要求，以期确保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人士具一定财政

承担，以及其实体经营处所适宜用作营办旅行代理商业务。有关要求是因应旅行

社的经营模式而设，目的在于为旅客权益提供适当保障。 
 
   据了解，香港邻近地方（例如内地、澳门及台湾）对于当地经营入境旅行

代理商业务人士均有作出规管，但未有针对经营步行导赏团业务而设立一套发牌

要求。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毕竟牵涉广大旅客的利益，以至整体旅游业的声誉，

因此，在香港现行以至将来的规管制度下，不论经营者的业务对象（到港旅客或

本港外游旅客）或业务种类（组办外游团、本港步行导赏团等）为何，有关人士

均须申领牌照，以受到适当监管。 
 
   政府一直支持旅游业界为到港旅客提供不同旅游产品，包括在本港举办各

类型的步行导赏团，香港旅游发展局亦有协助向客源市场进行宣传推广。我们会

继续支持旅游业界培育及拓展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以丰富旅客体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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